
製表日期：103年05月14日表120-3-2(100年度)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分位別

4050820254050254000256950第1分位

69409347045647045326491290750第2分位

6516732583462583414829592306950第3分位

9757048785178785143885773405150第4分位

612773063846063841036185384465750第5分位

478102390495390491296211025647750第6分位

1072375361848361842548357566880050第7分位

568922844625844623156416318073650第8分位

644153220776220774991568869460150第9分位

9577147885477885462036580310781850第10分位

8683943419473419489978154712358850第11分位

49036245182545182107099400413874550第12分位

932684663387663381360510812415702750第13分位

16773983869611386961579612545217880050第14分位

853794268937268932467916030020946850第15分位

964984824897824893309419054024308050第16分位

1175935879658879654507322807028887050第17分位

414989207494423749447191531055337460450第18分位

3799631899813219381311753843326252002749第19分位

18891209445602973960214343803736608388309049第20分位

40864792043239526420395179563357203606642984998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3年05月14日表120-3-2(100年度)繳納基本稅額單位2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4050800 40508

第2分位 69376032 69376

第3分位 6499128148 65019

第4分位 96762381427 97143

第5分位 599962551026 60251

第6分位 46463511296 46514

第7分位 1044742192544 104693

第8分位 5230514323156 53737

第9分位 590473774991 59424

第10分位 8956706203 89567

第11分位 7796808871 77968

第12分位 36964136310709 38327

第13分位 7944354013284 79983

第14分位 1518984515796 151943

第15分位 60700024679 60700

第16分位 59103446732928 63570

第17分位 7295634744290 73303

第18分位 344911070078 344911

第19分位 2592184229116516 263446

第20分位 44910956321434380 454741

合      計 2275759193651791354 2295124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